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一屆第九次臨時理事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9日（星期日）晚間 18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體育署辦公大樓 2樓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2樓) 

三、 出席人員： 

     應出席 28人，實到 18人，詳如簽到單。 

四、 列席人員： 

     吳奕德秘書長、洪明堂常務理事、安成法律事務所葉銘功律師。 

五、 主席：洪明堂常務理事                 記錄：董偉玲 

王人達理事長及各副理事長因故無法出席，各理事共推舉洪明堂常務 

理事擔任此次臨時理事會議主席。 

六、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理事百忙之中前來參加中華民國滑冰協會第十一屆第九次臨時

理事會議，今日將審定中華民國滑冰協會第十二屆新會員名單與資格。 

七、 討論議程： 

(1) 審定中華民國滑冰協會第十二屆新會員名單與資格，提請討論。 

     說明：為配合國民體育法規定招收新會員，根據 107年 4月 3日體育署 

           提供之預報名會員光碟，共有 5704人加入本會；107年 4月 

           10日至 4月 23日繳納會費期間，共 2064人繳費；107年 4月 

           26日經會員審查小組委員審查後，符合加入本會會員資格人數 

           總計為 1968人，提請討論。 

     決議：與會出席理事全體通過。 

主席：在此提醒各位理事，本會將於 107年 5月 3日至 5月 9日受理參選 

      理監事登記，請各位理事於期限內至本會或以電子郵件方式完成 

      登記。 

吳奕德秘書長：107年 4月 10日至 4月 23日繳納會費期間，共 2064人 

              繳費，其中 66人於體育署官網登記失敗，30人因身分證 

              資料不齊全，不符合會員資格，另有 14人重覆繳費， 

              本會行政人員將於 107年 5月 26日前彙整資料並完成 

              退款。 

八、 散會。 








